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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管莹
通讯员 杨元 钱雪

公益性公墓本为民生所系，承载
着村民安息之托，有人却借管理之机
敛财，在公益性公墓内部及周边私搭、
扩建墓穴，对外出售牟利。日前，经江
苏省镇江市润州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郭某有期徒刑
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 20万元。

老人买到“黑墓地”

2023 年 9 月，年近八十的刘大爷认
为自己年事已高，身体也大不如前，不愿
身后事给子女添负担，便开始关注合适
的墓地。一次邻里闲聊时，刘大爷得知郭
某负责管理一处墓地，便主动向郭某打
听起购买墓地事宜。几天后，刘大爷跟随
郭某来到一处墓园，只见这里背倚青山，
面朝水库，林木环绕。“环境不错，是个难
得的好地方！”刘大爷心中暗暗认可，并
琢磨着把父母的墓也迁过来。

但与此同时，刘大爷也发现了一些
异常——墓园内不少墓碑正面光洁如
新，未刻一字碑文，背面却被人用醒目
的笔迹标注着人名和“已出售”字样。面
对刘大爷的疑问，郭某介绍道：“这些都
是老主顾提前定下的‘福地’，我们这里
位置紧俏得很！”在郭某的极力推荐下，
刘大爷选定了两处墓穴，并当场向郭某
支付了现金 3.5万元。随后，郭某将刘大
爷的信息和墓穴位置登记在了一个公
墓登记卡小册子里，作为购买凭证。

本以为身后事安排妥当，刘大爷
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然而今年初，

一 通 来 自 警 方 的 电 话 让 刘 大 爷 傻 了
眼。他精心挑选的“福地”，竟是彻头彻
尾的“黑墓地”，3.5 万元落入了郭某的
个人腰包，所谓的购买凭证更是形同
废纸。巨大的失落与愤怒涌上心头，刘
大爷心中更是疑惑不解：这片被郭某
描绘得如此美好的“风水宝地”，为什
么成了“黑墓地”？

利用管理之便私建墓穴

时光回溯至 2013 年。彼时，镇江市
润州区甲村因区域改造建设需要，必须
迁移村内部分村民的祖坟。村里原规划
的一处公墓因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等原
因，迟迟无法得到村民们的认可。后经
政府协调，在相邻的乙村划出一块约 3
亩的集体土地建设公益性埋葬地，供村
民迁坟使用。2013 年 9 月，两村签署用
地协议，约定建设墓穴 230 个，墓穴建
设工作交给了时任乙村村委会主任助
理的郭某负责。同年 11 月底，郭某完成
墓穴建设并通过甲村验收。

迁坟一事本该就此画上句号，然而
郭某从中嗅到了“商机”。他悄悄找来施
工队，在已建成的墓穴的内部空隙地带，
以及紧邻墓园的周边集体土地上，私自
搭建、扩建墓穴。因墓园平时少有人来，
又是由郭某独自管理，施工期间偶有村
民看到工人进出，也只当是日常维护。

墓穴建成后，郭某在通往墓园的
小道旁竖起广告牌，并通过熟人进行
宣传。凭借精心编织的“风水”噱头和
极具诱惑力的低价策略，郭某成功吸
引了众多像刘大爷这样希望为自己或
家人提前安排身后事，又对墓地市场

缺乏深入了解的购买者。
2024 年 6 月，当地纪委接到群众举

报，反映郭某利用集体土地私建墓穴
出售牟利的问题。纪委将该案线索移
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郭某被抓获
归案。到案后，郭某如实供述了犯罪事
实。经查，2013 年 11 月至 2024 年 6 月，
郭某私自搭建、扩建的非法墓穴数量
共 200 余 个 ，其 中 116 个 墓 穴 已 被 售
出，非法所得共计 190余万元。

精准定性惩治犯罪

2024 年 12 月 27 日，公安机关以涉
嫌非法经营罪将郭某提请润州区检察
院审查批捕。

承办检察官审查后发现，现行法律
及司法解释明确列举的非法经营行为
中，均未涵盖私建墓穴出售情形。经过反
复会商研讨，并向上级检察院请示汇报，
润州区检察院对该案的定性逐渐清晰。

该院认为，郭某身为村基层组织
工作人员，协助管理集体土地、城建城
管、防违拆违等工作。他利用管理墓地
的职务便利，擅自在集体土地私建墓
穴，并将售卖墓穴所得的 190 余万元悉
数占为己有，直接侵害村集体财产权
益，其行为涉嫌职务侵占罪。今年 1 月
3 日，润州区检察院以涉嫌职务侵占罪
对郭某批准逮捕，并引导公安机关进
一步固定其职务职权、非法建设墓穴
具体时间跨度及规模等关键证据。

3 月 3 日，公安机关将郭某移送润
州区检察院审查起诉。4 月 2 日，该院
以涉嫌职务侵占罪对郭某提起公诉。
日前，法院经审理作出上述判决。

“靠墓吃墓”，村委会主任助理被判刑

崭 新 的 展 板 、 复 原 的 办 公 场
所、精心整理的革命文物……当我
走进河南省洛宁县抗日民主政府旧
址纪念馆时，感觉一切都在诉说着
那段热血沸腾的岁月。我站在旧址
南边的老戏台前，秋风掠过檐角，
仿佛还能听见 1945 年的锣鼓声。

场 馆 负 责 人 老 曲 向 我 介 绍 说 ，
1945 年 1 月 ， 根 据 形 势 发 展 需 要 ，
豫 西 二 地 委 决 定 撤 销 洛 宁 中 心 县
委，并在北旧县村召开各级代表及
群众参加的大会，宣布成立中共洛
宁县委、洛宁县抗日民主政府，当
年的 300 多名农民代表就是在这里
欢呼着庆祝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

去年 9 月 6 日，我院接到“益心
为公”志愿者反映的线索：旧址纪
念馆内消防设施不完善。作为公益
诉讼检察官，我见过太多“遗憾”：
贵州千户苗寨的木楼燃起大火，福
建土楼的百年楹联化作焦土，志愿
者的线索让我们提心吊胆。

接到线索后，我立即和同事来
到纪念馆内。推开偏厅的门，空荡
荡的墙角让我的心猛地揪紧——整
个修葺完善的纪念馆里，竟找不到
一个灭火器。我踩着哒哒作响的木
楼梯，翻开陈列柜里泛黄的抗战书
信和其他革命信物，旁边就是各种
电线线路的插座。同事小声说：“这
要是起火，五分钟就能烧光几代人
的记忆。”

那一刻，我仿佛看见 80 年前的
画面：抗日民主政府的干部在这间
土屋里彻夜工作，老乡们摸黑送来
自家的粮食。如今，我们怎能连一
盏安全的灯都给不了他们？

写检察建议书时，我反复斟酌每
个字，不仅列明消防法条款，还把洛
阳市乡镇执法方案翻得卷了边——
要让相关责任部门明白，保护红色

旧址不是“帮忙”，而是法定职责。
深夜伏案，我总想起老曲指着枪械
展柜说：“这是当年民兵用过的，上
面还有血渍。”这些物件若因我们的
懈怠消失，罪过何止是失职？

去年 9 月 23 日，这份检察建议
书发给了相关责任部门。整改的三
个月里，我来了六次。前几次，纪
念馆内只是在一楼展厅摆放了几个
干粉灭火器，但这远远不够。再后
来，我与县消防队的同志实地踩点
和规划。最后一次回访时，配备有
消防锨、消防桶、沙袋、消防手电
等设备的微型消防站在这里初具规
模，装有灭火器的红罐在展厅角落
闪闪发亮，“禁止吸烟”等警示性标
志随处可见。老曲拉着我学习消防
器材的操作，笑着说：“现在咱这

‘红色堡垒’，算是真正扎牢了！”
今年 6 月，我院联合县消防救

援大队在纪念馆组织消防演习。当
消防水龙划过天空，恍惚间似见烽
烟弥漫。如今，我院联合文旅局成
立了“红色遗产保护联盟”。每次排
查，我都带着那本记满手绘平面图
的笔记本——哪处电路要穿管、哪
个展柜需防潮，写得密密麻麻。同
事说我像“老村支书”。我知道，这
些细节连着的，是当年民主政府干
部伏案批文的木桌，是农会分粮的
秤杆，是绝不能断的传承。

离开纪念馆时，夕阳给戏台镀
了一层金。我抚过消防柜的玻璃面
板，上面映出检徽的轮廓——80 年
前先烈们用鲜血守护的火种，今天
终于被安全的灯光照亮。

（作者系河南省洛宁县人民检察
院检察官）

本报记者刘立新 通讯员雷志
帆参与整理

当我走进那座老戏台
□杨效波

今年 5 月，河南省洛宁县检察院检察官来到该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纪念
馆“回头看”，查看消防设施情况。

□本报通讯员 洪萍 李慕黎

年 轻 的 左 某 曾 是 父 母 眼 中 的 骄
傲，怀揣梦想远赴海外求学，却在异
国 他 乡 染 上 毒 瘾 ， 并 走 上 了 贩 毒 之
路。近日，经上海市徐汇区检察院提
起公诉，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判处左某
有 期 徒 刑 五 年 六 个 月 ， 并 处 罚 金 3
万元。

“我是因为一个同学接触到了毒
品。他给了我‘糖’（摇头丸），我出
于好奇试了试，从此就上瘾了。”做
笔录时，左某回忆说。

2019 年，20 岁的左某出国留学，
未能经受得住他人引诱，在好奇心的
驱使下染上吸毒恶习，经常和他人一
起 吸 食 K 粉 （氯 胺 酮）、 摇 头 丸 等 。
由于吸毒成瘾，左某的身体和心理状
况都不能支撑他完成学业，只能中途
辍学。

辍学之后，左某没有立即回国，

而 是 留 在 了 那 个 “ 方 便 ” 买 毒 的 地
方。为了维持吸毒的巨额开销，左某
向去当地旅游的中国公民出售毒品。

今年 1 月底，从上海浦东国际机
场入境的左某，因涉嫌吸毒被公安机
关行政拘留。徐汇区检察院依托侦查
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在审查相关行
政处罚案卷资料时，发现左某手机内
有大量向他人贩卖毒品的内容。经该
院立案监督，公安机关对左某涉嫌贩
卖毒品案立案侦查。经查，自 2023 年
9 月至今年 1 月，在我国境内外，左
某向至甲国游玩的中国公民出售摇头
丸、K 粉等毒品共计 20 次，非法获利
数万元。4 月 29 日，该案被移送徐汇
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办案期间，徐汇区检察院向公安
机关列出补充侦查提纲，从 5 个维度
全方位引导侦查、夯实证据。最终，
经公安机关查实，左某的贩毒行为从
7 次增加至 20 次，犯罪嫌疑人从左某
1 人追加至 4 人，包括负责运送毒品
的黎某 （已判刑）、上家陆某 （另案
处理）、居中倒卖人员邵某 （另案处
理）。经徐汇区检察院提起公诉，近

日，法院审理后作出如上判决。
“本案中 30 余名跨境买毒吸毒人

员，呈现年轻化、高学历、近一半有
留 学 背 景 的 特 点 。 他 们 利 用 外 出 旅
游、学习的机会寻找刺激，尝试毒品
之后成瘾，甚至有部分人自此开始多
次往返境外吸毒。”该案的主办检察
官 、 徐 汇 区 检 察 院 检 察 长 朱 庆 华 介
绍 ，“ 案 件 还 涉 及 ‘ 邮 票 ’‘ 奶 茶 ’

‘开心水’等多种新型毒品，吸毒人
员对新型毒品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存
在‘不会上瘾’‘危害不大’等极其
危险的认知误区，甚至还有人认为在
境外吸毒不会受到处罚。”

对此，徐汇区检察院建议公安机
关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相应吸毒人
员进行处罚和法治教育，并通过组织
大学生听庭、举办检察开放日活动等
方式进行普法宣传。此外，该院以左
某 贩 卖 毒 品 案 为 原 型 ，
针对跨境毒品犯罪新特
点、新趋势，制作了宣
传 视 频 《假 面》， 在 徐
汇区出入境管理办证大
厅循环播放。

留学期间为“糖”所误
男子因贩卖毒品罪被判五年六个月

《假面》视频

姚雯/漫画

□本报记者 蒋长顺
通讯员 李莹莹 朱博文

通过安全审计后，悄悄上线另一套
留有“后门”的项目代码，何某等人利用

“后门”操控平台数据，将投资者质押在
平台上的虚拟货币置换转移。短短两个
月的时间，103 名投资人损失的虚拟货
币价值人民币约 7776万余元。

经湖北省云梦县检察院提起公诉，
今年 3 月，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判处何某
等 4 人有期徒刑十三年至三年不等，各
并处罚金 30万元至 2万元不等。何某不
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近日，二审法院
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质押的虚拟货币不翼而飞

童 先 生 一 直 从 事 区 块 链 相 关 工
作，2020 年 9 月，他看到有朋友宣传了
一个新投资项目，称该项目平台有存、
取、借、还等业务，用户将自己的虚拟
货币存入平台后，可以定期收到回报。
平台还配套发行虚拟货币“D 币”，并

能将“D 币”等价置换给用户，用户也
可以向平台借虚拟货币。童先生很感
兴趣，于是向该项目平台投资了价值
约 100万元的虚拟货币。

2020 年 11 月 19 日，该项目平台以
“D 币”质押，悄悄将童先生在平台上投
资的虚拟货币全部提出，账户上只留下

“等价”的几百万“D 币”。而此后，童先
生发现“D 币”价格全面崩盘，原本价值
十几元的“D币”跌到只值几厘钱。

自己质押在该项目平台上的虚拟货
币不翼而飞，账户上的“D币”又变得一文
不值，遭受了巨额亏损的童先生立即联系
项目负责人。对方称项目平台后台遭遇黑
客攻击，让他等消息，而后迅速拉黑了童
先生。此后，童先生继续尝试联系对方追
要损失，但该负责人再也没有了踪迹。

2023 年 8 月 9 日，童先生向云梦县
公安局报案。接到报案后，云梦县公安
局立即展开案件侦查工作。同年 9 月至
10 月，何某、杜某、李某、凌某等 4 名犯
罪嫌疑人被相继抓获归案。

投资平台有“后门”

“虚拟货币具有匿名性和跨境流
通性的特点，相关案件在实际侦查中
取证难度较大。”案件立案侦查后，云
梦县检察院依法介入，请技术公司专
业人员向办案人员阐明虚拟货币的基
础知识和相关犯罪手段，并与公安机
关多次会商研判案件性质。

针对大部分投资者的账户在境外，被
害人难以全部核实，转入资金流水难以查
证的情况，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经研判认
为，取证固证的关键在于虚拟货币交易链
路数据（指在虚拟货币交易过程中，从交
易发起到完成涉及的各种数据信息），遂
以此为重点开展侦查取证工作：一方面，
查明各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模式及参与程
度；另一方面，追踪虚拟货币流转过程，查
明虚拟货币转换过程及犯罪数额。经过详
细核查，何某等人的犯罪事实逐渐清晰。

2017 年 8 月，何某与贾某（另案处
理）等人成立了一家技术公司。2020 年
7 月，何某、贾某自行设计并聘请杜某
开 发 去 中 心 化 的 虚 拟 货 币 交 易 平 台

（即用户可以在没有中介机构的情况
下进行加密货币交易的平台）。为了获
取投资者的信任，同年 9 月，何某聘请
某专业项目安全评估公司对该平台进
行安全审计，并发行配套的“D 币”。

然而，安全审计通过后，何某等人
却上线运行了另一套未通过安全审计、
带有“后门”功能的平台代码。通过“后
门”，何某等人可以在平台上任意修改

“D 币”价格，并能不经用户同意将“D
币”与用户投资的虚拟货币进行置换。

为吸引用户，何某让李某等人在
网上发布该项目的安全审计报告等资
料进行虚假宣传，致使包括童先生在
内的多名被害人信以为真，在该平台
投资了大量具有公允价值（指虚拟货
币在公平交易中，交易双方自愿进行
交换的金额）的虚拟货币。

2020年 10月至 11月，何某、贾某指
使杜某、凌某等人在凌晨利用“后门”功能
将平台“D币”的价格调高数十倍，又用其
持有的大量“D币”与用户在平台投资的
虚拟货币进行置换。完成置换后，这些虚
拟货币被转移到何某的账户内。操作完成
后，何某等人又将“D币”价格调低，而用
户则因虚拟货币被套出无法提现，遭受巨
额损失。经鉴定，通过何某等人的操作，共
有103名被害人遭受损失，被骗取的虚拟
货币折合人民币共计7776万余元。

从“拒不认罪”到“认罪服法”

2024 年 3 月 27 日，公安机关将何
某、杜某、李某、凌某移送云梦县检察
院审查起诉。

“我只是个玩家，也在这个项目里
投资了钱，项目可以修改后台数据这个
事情我不清楚。”在审查起诉期间，面对
检察官的讯问，何某一直拒不认罪。

对此，检察官重点突破杜某、李某、
凌某等其他犯罪嫌疑人，并有针对性地
寻找何某实施犯罪行为的事实证据。此
外，检察机关就侦查方向、证据固定等
方面列明补充侦查提纲，全面引导公安
机关侦查取证，并耐心细致地对何某释
法说理，引导其正视法律后果。

“你手机上有虚拟货币账户登录及
转出记录，只要掌握密钥就掌握该账户
的控制权。你对此怎么解释？”“经杜某、
凌某操作非法获取的虚拟货币，最后都
转 移 到 了 你 的 账 户 ，你 完 全 不 知 情
吗？”……最终，面对完整扎实的在案证
据，何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云梦县检察院经审查认为，何某等
人骗取的虚拟货币具有价值和交换价
值，符合刑法中“财物”的特征。同时，该
案中何某等人在网上进行虚假宣传引诱
被害人前来投资，向投资人隐瞒该平台
留有“后门”、具有置换功能的真相，将投
资人账户中具有价值属性的虚拟货币进
行置换，造成投资人损失，其行为本质为
骗取他人财物，故何某等人涉嫌诈骗罪。

2024 年 9 月 6 日，云梦县检察院以
涉嫌诈骗罪对何某、杜某、李某、凌某
提起公诉。今年 3 月 21 日，法院采纳检
察机关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和量刑建
议，依法作出上述判决。一审判决后，
何某提出上诉。近日，二审法院裁定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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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昱璇

每块 95 元、超百人购买、古城墙断
垣处青砖散落的展示图、城墙上有牌匾
写有“崇祯四年”字样……7 月 24 日，山
西省襄汾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警
方发现网上流传“电商平台上有人售卖
明代古城墙砖”的信息后，迅速开展调
查。目前，售卖人襄汾县某村居民王
某、郑某已被控制。文物部门正在组织
专家对查获的物品进行鉴定，公安部门
将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据 7
月 24日新京报客户端）。

可能有 400 年 历 史 的 古 城 墙 砖 ，
被贴上 95 元的价格标签，装进快递箱
发往全国各地，如此“买卖”令人匪夷
所思。案涉古城墙砖是否为文物，有
待文物部门进一步鉴定。但古城墙砖
被放到网上公开叫卖，无论真假，都不
正常。

若 售 卖 的 古 城 墙 砖 被 认 定 为 文
物 ，意 味 着 文 物 保 护 机 制 明 显 有 漏
洞。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古文化遗
址、古墓葬、石窟寺属于国家所有，受
国家保护，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不得
私自发掘、买卖。古城墙砖何以能被
当地村民私自采集、买卖？商家提供
的照片显示，古城墙处于“真空”裸露
状态，没有任何保护措施。这让人不
禁有疑问，古城墙有如此明显的损毁，
当地文物部门的日常巡查是否到位？
像古城墙这种面积大、占地广的不可
移动文物，因为保护不到位，常常陷入

“远看是宝 、近看是草”的尴尬境地。
此类文物，势必需要一套和博物馆里
不受风吹雨打的文物截然不同的、有
针对性的保护机制。如此种种，都表
明基层文物保护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提
升。此外，文物“轻松”绕过电商平台
审核上架，直至流入市场，究竟是平台
没有尽到严格审核责任，还是审核者
本 身 就 不 知 道 、不 认 为 这 是 非 法 交
易？如此说来，无论是无力阻止还是
不愿拦截，每一块被交易的古城墙砖，

都是电商平台缺乏基本文物保护意识
的证明。

当然也有一定概率，售卖的“古城墙
砖”其实并非文物，这只是一场以“文物”
为噱头的闹剧。但销售者明目张胆打着

“明代古城墙砖”的旗号进行虚假宣传，
让假文物披着“古董”外衣招摇过市，何
尝不是一种欺诈？以这种手段骗取财
物，如果金额达到一定数额，就涉嫌刑事
犯罪了。对于网上公开售假的行为，电
商平台也依然无法置身事外，同样负有
监管责任。销售者将不是文物的砖块作
为店铺“招牌”堂而皇之地公开叫卖，还
售出百余块之多，可见平台已经为这种
违法行为开了一段时间“绿灯”，审核环
节的漏洞不能不引起重视。

无论网上售卖的古城墙砖是否为
文物，皆需完善相关制度。真文物暴
露“守土失责”，假文物揭示“监管失
灵”，二者共同说明——社会公众的文
物保护意识仍有待增强。案件会随着
鉴定结果而尘埃落定，但文物保护不
能总靠“亡羊补牢”，希望这种对文物
价值明晃晃的无视，没有下一次。

网上叫卖“古城墙砖”，不论真假都违法


